
兩

與

老

照
人

性

顧。胡

主主

幼

陽
明
醫
學
院
公
共
衛
生
所
副
教
技

世
宜
、
前
…

臺
灣
地
區
人
口
快
速
老
化
的
問
題
，
已
引
起

學
界
及
政
策
界
的
注
意
並
對
於
此
問
題
展
開
了
學

術
研
究
作
為
政
策
規
劃
的
基
礎
。
其
中
老
人
的
居

住
方
式
的
研
究
已
成
為
探
討
老
人
之
家
庭
照
顧
與

福
利
需
求
之
重
要
方
向
。
到
目
前
為
﹒
止
國
內
的
學

術
研
究
社
室
及
官
方
調
查
中
不
乏
有
關
老
人
居
住

狀
況
之
趨
勢
、
現
狀
及
理
想
之
研
究
(
例
陳
嘉
字

，
一
九
八
六
;
陳
肇
男
、
史
培
爾
，
一
九
九
0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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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紀
瓊
，
一
九
八
七
;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0
)
。

雖
然
各
研
究
均
有
其
特
別
的
問
題
與
目
的
，
然
而

其
共
同
點
均
為
老
人
居
住
方
式
的
「
代
間
結
構
」

|
l

即
「
與
子
女
同
住
」
和
「
未
與
子
女
同
住
」

的
分
佈
、
趨
勢
與
成
因
探
討
。
其
中
，
「
未
與
子

女
同
住
」
之
老
人
人
口
晝
便
成
為
福
利
政
策
的
關

切
焦
點
，
其
安
養
照
顧
問
題
?
不
但
人
口
學
界
、

政
策
界
對
此
獨
居
老
人
人
口
問
題
重
視
，
政
治
菁

英
及
建
構
社
會
問
題
的
大
眾
媒
體
亦
呼
籲
重
申
「

孝
」
的
倫
理
，
提
倡
「
三
代
同
堂
」
以
為
解
決
之

道
。

在
以
上
老
人
居
住
方
式
及
家
庭
照
顧
的
學
術

及
政
策
領
域
闊
的
言
論
取
向
上
，
能
不
侷
限
於
「

代
間
結
構
」
而
進
入
「
性
別
角
色
結
構
」
及
「
社

會
心
理
結
構
」
分
析
者
仍
十
分
稀
少
，
使
得
現
有

較
系
統
的
資
料
收
集
缺
乏
中
國
家
庭
體
制
內
的
人

際
結
構
資
料
。
如
以
「
表
層
」
代
間
結
構
資
料
推

論
至
老
人
照
顧
之
政
策
需
求
及
居
住
之
規
範
再
創

'
之
間
尚
缺
一
段
重
要
的
家
庭
結
構
考
量
。
以
「

性
別
」
的
分
析
為
例
，
以
往
研
究
者
在
探
討
老
人

的
居
住
和
家
庭
支
持
時
，
往
往
僅
僅
注
意
到
老
人

的
性
別
，
對
於
同
住
者
的
性
別
和
角
色
特
質
卸
忽

略
了
，
導
致
現
有
文
獻
中
聽
乎
千
篇
一
律
以
未
能

區
分
性
別
之
「
子
女
」
、
「
兒
女
」
、
「
家
人
」

等
概
念
將
同
住
者
概
化
之
。
例
如
最
近
一
份
全
臺

灣
性
老
人
調
查
報
告
中
就
未
能
指
出
目
前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人
口
中
六
五
﹒
六
五
%
與
「
子
女
」
同
住

及
六
六
﹒
七
七
%
認
為
「
固
定
與
某
些
子
女
同
住

」
為
理
想
居
住
方
式
，
其
中
有
多
少
是
與
「
見
子

/
媳
婦
」
同
住
?
有
多
少
與
「
女
見
/
女
婿
」
同

住
?
叉
有
多
少
認
為
與
「
女
兒
」
同
住
是
為
理
想

之
資
料
從
缺
。
由
於
「
向
住
者
」
之
性
別
差
異
會

導
致
之
不
同
的
角
色
關
係
(
如
父

l
i

子
，
婆

l
i

媳
，
母
|
|
女
，
岳
母
|
|
女
婿
)
之
建
立

。
這
些
雙
人
關
係
(
也
可
立
戶
口
門
已
丘
吉
口
的
古
巴
受

到
人
倫
機
轉
和
角
色
期
望
之
影
響
，
不
但
會
影
響

到
老
人
照
顧
的
品
質
，
亦
會
影
響
到
「
照
顧
者
」
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
特
別
是
當
老
人
患
有
需
要
長
期
性
臥
床
照
顧

之
疾
病
時
，
「
性
別
」
與
老
人
照
顧
及
照
顧
者
之

生
活
品
質
更
是
政
策
者
不
可
忽
略
的
論
題
。
為
了

初
步
瞭
解
國
內
老
人
照
顧
與
「
性
別
」
之
間
的
關

係
'
作
者
以
現
有
之
文
獻
資
料
及
作
者
已
進
行
之

小
型
研
究
之
原
始
資
料
，
針
對
「
老
人
居
住
之
性

別
分
佈
」
、
「
社
會
支
持
之
交
換
」
、
「
兩
代
關

係
之
社
會
心
理
特
質
」
以
及
「
病
患
照
顧
」
之
論

題
，
並
根
按
此
初
步
分
析
結
果
，
建
立
一
「
老
人

家
庭
照
顧
之
社
會
心
理
模
式
」
'
作
為
未
來
研
究

架
構
及
改
策
參
考
。

貳
、
老
人
照
顧
的
性
別
與
代
問

分
佈

老
人
居
住
之
性
別
與
代
間
分
佈
主
要
可
由
兩

個
角
度
來
探
討
;
第
一
，
老
人
與
「
兒
子
」
同
住

及
與
「
女
見
」
同
住
的
分
佈
。
第
一
了
「
男
性
」

老
人
與
「
女
性
」
老
人
與
「
配
偶
」
同
住
及
與
「

子
(
或
女
)
」
同
住
的
分
佈
。

一
、
老
人
與
「
子
」
及
「
女
」
同
住
的
分
佈

由
於
以
「
老
人
」
為
調
查
對
象
的
研
究
中
，

缺
乏
與
「
子
」
同
住
及
與
「
女
」
悶
住
之
統
計
資

料
，
現
有
的
資
料
便
往
往
根
攘
年
輕
人
|
|
中
年

人
口
的
調
查
中
取
得
，
根
攘
臺
灣
地
區
二
十
五
歲

至
四
十
九
歲
人
口
之
父
母
(
不
包
括
公
婆
)
居
住

狀
況
的
調
查
結
果
，
所
作
的
再
整
理
(
見
表
一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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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-、臺灣地區 25-49 歲之男女固定與父母同位女之婚娟拭悠分佈

N =3861 (千人) I女N=3592 (千人

N (于人) % I N (千人) % 
男/女

1. 96 297 (68.7) 582 (67.9) 未婚

9.84 83 ( 2.7) 817 (29.9) 已婚

2.06 

|1 ,434 (叫 396 (川 l
說:資料來源為主計處與內政部合編「中華民國華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

告」表2 ， 1990

3.62 

17 (10.8) 35 (37.2) 離婚、分居或喪偶

'
"
自
﹒

且
一
一
口

þ­
r:l 

由
此
表
顯
示
，
青
、
中
年
人
口
中
，
男
性
與

父
母
同
住
者
達
三
八
﹒
九
蹈
，
共
一
百
四
十
多
萬

人
。
女
性
與
父
母
同
住
者
，
雖
遠
低
於
男
性
，
但

亦
佔
女
性
之
一
一
%
將
近
四
十
萬
人
之
多
，
此
數

值
與
另
一
項
針
對
臺
潛
二
十
五
至
五
十
九
歲
婦
女

之
研
究
(
內
政
部
，
一
九
八
九
)
結
果
相
同
。
其

中
因
男
性
與
父
母
同
住
者
以
巴
婚
者
為
多
，
達
八

十
一
萬
多
(
此
數
值
比
另
一
研
究
一
一
六
萬
位
二

五
i

五
九
歲
婦
女
與
公
婆
住
之
值
略
低
)
。
女
性

則
相
反
，
以
未
婚
者
為
眾
。
不
論
已
婚
或
未
婚
，

男
性
與
父
母
同
住
者
的
人
數
均
比
女
性
高
出
許
多

，
未
婚
者
中
，
男
性
為
女
性
之
兩
倍
之
多
，
而
已

婚
者
中
，
男
性
更
高
出
女
性
八
倍
以
上
。
將
近
八

二
萬
人
，
而
已
婚
女
性
與
父
母
同
住
者
則
僅
八
萬

多
人
。根

據
此
衰
，
我
們
可
作
下
列
推
論
，
即
老
人

與
子
女
同
住
的
分
佈
，
主
要
是
和
「
已
婚
兒
子
」

同
住
，
也
就
是
老
人
所
建
立
的
居
住
上
代
間
關
係

以
「
兒
于
/
媳
婦
」
及
孫
子
女
為
主
。
其
次
依
次

為
與
「
未
婚
兒
子
」
同
住
、
與
未
婚
女
兒
同
住
、

及
與
「
女
兒
/
女
婿
」
及
外
孫
女
同
住
。
可
惜
此

表
中
未
有
婚
姻
和
年
齡
之
交
叉
關
係
資
料
，
對
於

未
婚
男
女
與
父
母
同
住
之
持
續
關
係
無
法
進
一
步

探
討
。
不
過
，
另
一
篇
以
臺
北
地
區
居
民
不
同
婚

姻
別
人
口
為
樣
本
之
調
查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八
九

)
發
現
三
五
|
四
五
歲
之
未
婚
人
口
中
，
仍
與
父

母
同
住
者
，
男
性
高
達
七
二
一
﹒
九
佑
，
女
性
亦
達

六
四
﹒
五
M刃
，
可
見
未
婚
人
口
雖
隨
年
齡
層
的
提

高
而
銳
減
，
但
是
與
父
母
同
居
的
比
例
卸
反
而
增

加
。
但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同
一
研
究
亦
發
現
未
婚

的
中
年
男
女
亦
有
相
當
比
例
與
兄
弟
姐
妹
之
家
庭

合
住
(
男
，
三
九
﹒
一
%
;
女
，
五
一
﹒
六
%
)

，
可
見
由
單
一
未
婚
子
女
進
行
老
人
照
顧
(
或
相

五
照
顧
)
的
比
例
文
不
似
表
面
數
字
之
高
，
僅
以

斤
面
的
資
料
，
仍
對
未
婚
子
或
女
與
父
母
同
居
的

解
釋
上
有
所
限
制
。

至
於
已
婚
子
或
女
與
父
母
同
住
狀
況
，
另
一

項
針
對
新
莊
地
區
家
庭
結
構
的
研
究
(
黃
俊
傑
，

一
九
九
0
)
發
現
受
訪
家
庭
中
，
雖
僅
有
二
﹒
五

侈
的
家
庭
與
女
方
父
母
同
住
，
但
此
比
率
已
在
增

加
中
(
上
一
代
為
0
.
立
一
%
)
，
且
值
得
一
提
的

是
，
當
受
訪
之
戶
長
(
主
要
為
男
性
)
被
問
及
「

與
妻
方
父
母
(
岳
父
母
)
同
住
」
的
態
度
時
，
回

答
覺
得
合
適
同
住
者
竟
高
達
四
六
﹒
一
弱
，
可
見

在
未
來
三
代
同
堂
的
性
別
代
間
結
構
上
，
女
婿
對

於
老
人
與
已
婚
女
見
同
住
的
個
人
「
態
度
」
障
礙

上
已
有
相
當
的
破
除
。

二
、
男
性
及
女
性
老
人
居
住
型
態
土
的
差
異

陳
肇
男
等
(
一
九
九
0
)
曾
根
攘
七
十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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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之
勞
動
力
調
查
資
料
，
將
五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
老
人
分
性
別
、
年
齡
來
檢
觀
其
居
家
型
態
發
現
男

性
在
已
婚
誼
式
家
戶
及
單
身
戶
中
所
佔
比
例
較
高

，
而
在
單
身
夜
式
家
戶
的
比
例
則
比
女
性
低
。
作

者
亦
根
攘
主
計
處
在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底
的
調
查
報

告
並
按
照
陳
氏
等
之
分
類
，
重
新
計
算
其
分
佈
比

例
，
並
與
陳
氏
一
九
七
二
年
之
結
果
進
行
比
較
(

見
表
二
)
。

表
二
的
結
果
顯
示
，
男
女
性
老
人
的
居
住
型

態
上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，
以
居
住
方
式
而
言
，
男

性
老
人
以
「
已
婚
程
式
家
戶
」
為
主
，
「
簡
單
家

戶
」
其
次
。
此
表
示
不
論
是
否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男

性
老
人
與
其
「
妻
」
子
同
住
可
受
妻
子
照
顧
生
活

起
居
(
或
相
五
照
顧
者
)
之
比
例
最
大
(
超
過
2

/
3
)

。
至
於
未
有
配
偶
的
老
年
男
子
，
佔
全
部

老
年
男
性
人
口
之
三
一
佑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時

，
這
些
老
人
有
1
/
3

獨
居
，
到
了
民
國
七
十
八

年
獨
居
者
和
與
子
女
親
人
同
住
者
各
半
。

至
於
目
前
青
、
中
年
男
女
性
對
未
來
與
子
女

同
居
的
意
願
上
，
亦
呈
現
差
異
。
以
臺
灣
地
區
五

O
i
六
四
歲
的
人
口
而
言
，
三
四
﹒
六
侈
的
男
性

不
希
望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而
女
性
方
面
僅
二
六
﹒
八

在二、臺灣地區65次以土兩收入口之居位型悠

72 a 78 b 

i 男 ; 女」豆仝上-男 | 女 |男/女

1. 78 55(9.9) 98(15.5) 1. 52 33( 8.1) 50(11.8) 單身戶(獨居)

1. 54 85(15'3) 131(20.7) 1. 71 34( 8.3) 58(13.7) 簡單家戶(僅與配偶住)

1. 82 293(46.4)[161(29.0) 2.22 260(61. 5)[117(28.7) 已婚鼓式家戶

.39 198(15.5)[ 250(45.0) .39 86(20.3)[ 223(54.7) 單身接式家戶

4.50 

-7 7 函州晶石月1…兩10兩[11 .4
且τ?古草草陳肇男 (1990) 之師克表一再計算而得(此資料原為55頁古E芝文的

b根按主計處報告 (1990) 之表七資料計算而得(此資料為65鼠以上之人口)

2( 0.3) 9( 1. 4) 安養機構

w
m
(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0
)
。
另
一
項
地
方
性
研

究
(
詞
。
品
，
一
九
九
0
)
亦
發
現
血
肉
、
中
年
男

性
中
，
四
六

M均
不
希
望
老
年
時
與
子
女
同
住
。
可

見
對
「
男
性
」
老
人
之
照
顧
，
其
「
自
我
照
顧
」

之
品
質
及
夫
|
|
妻
關
係
之
相
互
支
持
是
主
要
的

探
討
課
題
。
對
於
老
年
女
性
而
言
，
未
有
配
偶
者

(
以
喪
偶
之
寡
婦
居
多
)
估
了
一
半
以
上
，
但
是

不
論
其
配
偶
是
否
健
在
，
九
O
M
m以
上
的
老
年
婦

女
均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因
此
與
子
女
同
住
之
寡
婦
估

了
全
部
老
年
女
性
人
口
之
一
半
左
右
。
換
句
話
說

，
有
配
偶
扶
持
(
或
相
互
照
顧
)
的
老
年
女
性
不

到
一
半
，
但
是
由
子
/
媳
來
照
顧
的
卸
佔
了3
/

4

。
因
此
母
l

子
、
婆
|
|
媳
的
關
係
將
為
「
女

性
」
老
人
及
其
照
顧
者
生
活
品
質
上
最
大
的
考
量

。

參
、
老
人
與
代
間
關
係
之
社
會

心
理
結
構

「
幸
」
是
中
國
社
會
家
庭
倫
理
之
重
心
，
子

封
孝
順
父
母
的
規
範
除
了
在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化
過

程
強
調
外
亦
已
深
入
中
國
社
會
的
宗
教
、
政
治
、

法
律
、
教
育
等
制
度
。
在
文
化
說
服
的
理
由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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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往
以
基
本
人
類
社
會
交
換
原
則
出
發

(
m
E
E

Z
n
y
g
m也
|
|
即
報
答
養
育
之
恩
。
「
生
」

、
「
養
」
的
恩
惠
成
為
「
幸
」
、
「
奉
義
」
的
社

會
心
理
基
礎
。
然
而
除
了
「
幸
」
之
代
間
規
範
及

交
換
原
則
外
，
中
國
的
家
庭
規
範
中
尚
有
其
「
父

系
」
色
彭
|
|
部
包
括
「
父
居
」

(
3
E
Z
S
σ

及
「
欠
權
」

(
3
E
R
n
z
σ
體
系
之

「
性
別
」

分
割
的
特
質
，
使
得
代
間
的
關
係
除
了
居
住
關
係

外
，
資
源
交
換
關
係
、
以
及
權
威
關
係
上
亦
集
中

在
「
男
方
」
親
屬
關
係
上
。

例
如
在
權
威
關
係
上
，
由
其
立
認
為
中
國
家

庭
的
「
主
l
l
從
」
關
係
的
排
序
為
「
輩
份
|
|

性
別
|
|
年
齡
」
。
因
此
輩
份
低
的
女
性
在
家
中

地
位
上
成
為
排
序
的
末
端
。
此
地
位
特
質
亦
在
社

會
交
換
體
系
，
即
傳
統
女
性
之
「
事
夫
」
及
「
事

舅
姑
」
之
道
，
強
調
女
性
對
夫
家
的
關
係
上
，
「

上
對
下
」
的
侍
候
，
而
非
平
等
五
惠
的
「
照
顧
」

(
陳
東
源
，
一
九
六
五
)
。
此
外
，
徐
琪
光
(

自
由
口
，
一
九
七
己
的
文
化
比
較
理
論
中
，
亦
提

出
中
國
家
庭
之
主
要
雙
人
關
係

2
3
3

是
「
父

!
i

子
」
'
與
西
方
之
「
夫
|
|
妾
」
馮
主
所
發

展
出
的
家
庭
制
度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。
不
少
學
者

發
現
父
|
|
子
的
關
係
並
非
親
密
感
情
關
係
'
而

是
權
威
關
係
，
因
此
，
父
親
與
成
人
兒
子
(
新
的

家
庭
權
威
〉
之
間
之
五
動
呈
現
了
相
當
的
現
避
關

係
'
保
持
距
離
，
甚
至
某
種
程
度
的
敵
意
，
相
反

的
母
|
|
子
之
間
因
未
有
此
權
威
角
色
的
社
會
情

境
，
其
關
係
上
反
而
較
為
親
近

(
E
E
F
H
C斗
。u

H
h忌
"
后
o
g
p
F
o
p
-
o
斗
。U
H
J
r
s
ω。
)
。
錢

乎
以
上
所
有
研
究
中
國
家
庭
之
內
部
社
會
心
理
結

、

構
之
學
者
均
強
調
，
「
婆
|
|
媳
」
的
緊
張
關
係

是
此
家
庭
體
系
下
的
最
大
代
價
。
特
別
是
在
代
間

權
威
下
之
傳
統
媳
婦
，
從
民
國
初
年
的
中
國
大
陸

人
類
學
之
田
野
研
究
(
3
7

一
九
三
九
)
至
臺

灣
地
區
自
殺
率
的
研
究
(
宅
。
泣
，
一
九
七
五
;
胡

幼
慧
，
一
九
八
八
)
均
顯
示
進
入
婚
姻
關
係
的
年

輕
婦
女
，
其
自
殺
死
亡
風
險
高
於
同
齡
已
婚
男
性

。
此
現
象
在
早
期
的
臺
灣
社
會
尤
其
明
顯
。

以
自
殺
率
來
表
示
「
社
會
實
體
」
中
社
會
整

合
或
壓
力
的
概
念
，
源
自
社
會
學
大
師
除
爾
幹
(

一
九
八
九
)
，
此
研
究
傳
統
延
至
今
日
，
自
殺
率

仍
是
代
表
一
個
社
會
靈
體
心
理
健
康
狀
況
之
重
要

指
標
之
一
。
圖
一
為
臺
灣
地
區
男
女
兩
性
的
背
年

、
它
年
自
殺
死
亡
率
的
趨
勢
。
此
圈
閱
顯
的
指
出

\J 
qf 戶/\、\\

LU~~ 

'
早
年
年
輕
女
性
偏
高
的
自
殺
率
已
在
降
低
中
，

然
而
原
本
偏
低
的
老
人
自
殺
率
押
在
快
速
上
昇
後

下
降
並
維
持
高
出
年
輕
人
三
倍
的
死
亡
率
狀
況
。

以
一
九
一
0
年
為
例
，
女
性
二
O
i
二
四
歲
的
自

殺
死
亡
率
高
達
每
十
萬
人
五
七
﹒
四
為
同
年
男
性

園一、臺灣地區年齡~lJ 、性 ~lJ 白殺死亡率趨勢1910-19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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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兩
倍
以
上
，
到
了
一
九
四
0
年
男
女
此
年
齡
的

自
殺
死
亡
比
降
到
二
六
﹒
八
/
二
八
﹒
七
，
到
了

一
九
八
八
年
更
降
至
五
﹒
三
/
九
﹒
一
。
不
過
在

此
變
遷
過
程
，
老
年
男
女
性
(
六
五
歲
以
上
)
的

自
殺
率
卸
蚵
顯
的
上
昇
，
從
一
九
一

0
年
之
女
性

一
四
﹒
四
、
男
性
三
三
﹒
七
，
昇
到
一
九
四
0
年

之
女
性
四
二
﹒
七
、
男
性
七
六
﹒
六
，
隱
含
了
兩

性
和
兩
代
間
社
會
心
理
變
遷
之
新
危
機
(
詞
。
口
，

一
九
七
五
)
，
到
了
一
九
八
八
年
老
人
的
死
亡
率

雖
減
至
三
九
/
二
八
，
但
仍
年
輕
男
女
的
四
倍
至

六
倍
間
。

以
近
年
的
婚
姻
別
自
殺
死
亡
資
料
所
做
的
分

析
結
果
(
見
表
一
二
)
，
發
現
對
男
性
老
人
而
言
，

已
婚
男
性
老
人
的
自
殺
率
每
十
萬
人
未
超
過
四
0

，
喪
偶
男
性
老
人
均
高
至
六
八
，
至
於
「
單
身
」

男
性
老
人
的
自
殺
死
亡
率
增
加
更
巨
，
已
超
過
一

。
。
。
婚
姻
對
年
輕
男
性
的
保
護
功
能
亦
同
樣
明

顯
，
未
婚
男
性
的
自
殺
率
為
已
婚
之
兩
倍
半
。
此

保
護
功
能
卸
未
呈
現
在
女
性
人
口
。
不
論
年
輕
或

老
年
人
口
，
婚
姻
狀
態
並
未
出
現
明
顯
影
響
。
例

如
已
婚
及
喪
偶
女
性
老
人
之
自
殺
率
均
維
持
在
四

。
上
下
。

在三、臺灣地區性別、婚姻利、年齡~ll 由 教

死亡率型態(每十其人) 1983-1985 

一一三三 -I____~-三|于主l主理
年輕組 (25-34戲) I 

已婚 1 8.67 
單身 1 21.04 

單身/已婚 1 2.42 

老年組 (65載+)
已婚
單身
喪偶

單身/已婚
喪偶/已婚

註:此資料取自胡幼慧1988 r臺灣地區婚姻別
自殺死亡率之型態與趨勢分析」之表二、
三、四、五

10 .41 

10.51 

1.01 

.83 

2.00 

1. 20 

1.66 

33 .41 

41. 04 

1.23 

39.99 
123.55 
68.18 
3.09 
1. 70 

另
一
項
臺
北
市
區
居
民
憂
鬱
症
狀
盛
行
之
研

究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0
)
，
其
五
五
歲
以
上
樣

本
之
原
始
資
料
經
過
再
分
析
結
果
(
見
衰
四
)
發

現
，
以
憂
鬱
症
狀
之
平
均
值
而
言
，
不
論
配
偶
是

否
健
在
，
不
論
是
否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老
年
男
女
的

心
理
狀
況
均
無
明
顯
差
異
。
僅
在
未
與
子
女
同
住

時
，
男
性
有
無
配
偶
的
影
響
較
為
明
顯
。
同
時
，

每
一
種
居
住
狀
況
下
，
其
心
理
適
應
的
變
異
邦
相

當
大
。
由
這
些
研
究
推
論
，
臺
灣
男
性
老
人
的
配

偶
支
持
功
能
最
明
顯
，
其
他
因
素
(
如
是
否
與
子

女
同
住
)
影
響
並
不
顯
著
，
且
不
論
同
住
與
否
，

老
人
的
適
應
均
有
好
有
壤
。
到
底
那
些
其
他
因
素

之
影
響
，
值
得
再
探
。
但
是
傳
統
中
家
人
雙
人
關

係
，
仍
應
是
主
要
探
討
方
向
。
這
樣
的
推
論
將
來

老
人
照
顧
政
策
中
，
「
自
我
照
顧
」
的
加
強
及
「

社
會
支
持
」
之
彌
補
論
題
應
特
別
受
重
棍
。
對
於

在四、臺~!:地區 55歲以土居民之居住狀況與是鬱在旅分佈

與子女同住 | 未與于女同住

艾 I SD I 玄 I SD 

婚男性 3詣84 71口叫.2叫2割| 況叫 1口1. 1叫 O.ω
婚女性 3油9. 叫 8. 司 4缸1. 6叫 7.3割! 一0.83叫7們l 
T 值|一.4銘8司 (N. S)I 一1. 4鈞3司 (N. S)利i 

單身男 38.31 9. 到 40.41 8.71 -1. 1241 (N. S) 

單身女性 40.61 9. 司 43.11 9.71 -1. 0161 (N. S) 

T 值 1 -1.1761 (N. S)I- 1.143; (N. S)I 

註:此表取自胡幼慧1991 r性別、社會角色與憂鬱症狀」立社區老人部份資料

之再至于析。憂鬱症狀量表踩鄭氏 (Zung) 憂鬱症狀自訴量素，值在20-

80之間，值愈高表憂鬱程度愈大。

T{i直

(N. S) 

(N. S) 

巴
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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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性
老
人
照
顧
體
系
的
「
婆
|
|
媳
」
關
係
更
是

應
進
行
以
「
社
會
交
換
」
、
「
親
情
發
展
」
及
社

會
規
飽
各
個
層
面
加
以
探
視
，
將
提
高
「
女
性
老

人
」
及
「
照
顧
者
」
之
生
活
品
質
同
時
考
量
，
作

為
政
策
之
目
標
。

兩
代
的
關
係
除
了
居
住
安
排
及
同
住
者
之
關

係
影
響
外
，
仍
存
在
居
住
以
外
的
人
際
社
會
網
絡

與
資
源
交
換
。
蔡
采
秀
(
一
九
八
八
)
曾
以K
A

P

的
樣
本
對
於
臺
灣
地
區
親
屬
網
絡
進
行
調
查
。

她
發
現
在
居
住
型
態
、
雙
方
父
母
拜
訪
、
給
雙
方

父
母
鎖
，
及
雙
方
父
母
的
勞
務
交
換
上
，
仍
維
持

父
系
色
彭
。
但
是
向
雙
方
父
母
拿
錢
、
急
難
救
助

方
面
卸
偏
向
女
方
。
此
現
象
說
明
中
國
父
系
規
範

仍
有
相
當
大
的
影
響
，
造
成
了
夫
家
與
娘
家
不
平

等
的
交
換
。
核
心
家
庭
狀
態
時
，
小
孩
交
由
娘
家

帶
者
佔
囚
﹒
四
佑
，
例
如
，
在
與
交
由
婆
家
帶
的

六
。
五
M
m相
差
並
不
大
。
另
一
項
根
按
全
省
婦
女

調
查
資
料
所
作
的
代
間
移
轉
分
析
(
陳
有
車
間
，
一

九
九
0
)
亦
發
現
兒
子
對
老
年
父
母
「
服
務
」
高

於
女
兒
父
母
之
間
。
遺
憾
的
是
女
婿
及
媳
婦
的
交

換
特
性
未
得
分
，
否
則
女
性
服
務
由
「
父
母
」
轉

移
至
「
公
婆
」
及
男
性
服
務
由
「
父
母
」
轉
移
至

「
岳
父
母
」
的
延
伸
性
交
換

(
m
g
角
色
N
旦

O
M
n
y
g
悅
。
)
之
規
範
特
質
將
有
所
澄
清
。
可
見

兩
代
交
換
之
兩
位
特
質
，
特
別
是
與
女
方
父
母
親

之
間
之
兩
代
相
五
支
持
上
，
是
相
當
重
要
但
較
被

研
究
者
忽
略
的
領
域
，
值
得
研
究
。

肆

布老

人疾
病

照

顧

之
性
別

分

老
人
的
割
分
是
年
齡
的
劃
分
，
並
非
能
力
及

健
康
狀
況
的
劃
分
。
老
人
的
研
究
均
發
現
大
部
分

老
人
(
尤
其
是
年
輕
老
人
)
均
屬
能
正
常
生
活
的

老
人
，
以
六
五
至
六
九
歲
之
間
的
老
人
而
言
，
僅

一
了
三
M
m無
自
願
能
力
需
要
照
顱
，
即
使
是
七
五

至
七
九
歲
的
人
口
孽
，
亦
僅
五
﹒
五

M
m
(主
計
處

，
一
九
九
0.. 

三
五
表
十
一
)
。
這
些
老
人
們
認

為
政
府
優
先
提
供
之
老
人
服
務
中
是
以
「
鼓
勵
參

與
社
會
活
動
」
、
「
安
排
老
人
就
業
」
及
「
推
廣

老
人
文
教
活
動
」
佔
最
多
數
(
主
計
處
，
一
九
九

0 
.. 
頁
七
二
表
二
十
)
。
因
此
大
部
分
的
老
人
是

希
望
也
可
以
活
得
有
價
值
、
有
意
義
，
而
非
從
社

會
上
退
縮
，
成
為
家
人
的
依
賴
人
口
。

但
是
老
人
患
病
無
能
力
自
我
照
顱
，
社
會
和

家
庭
的
責
任
和
照
顧
品
質
便
應
是
照
顧
政
策
之
重

心
與
關
鍵
。
以
下
針
對
「
男
女
老
人
的
醫
療
保
險

和
疾
病
狀
況
」
及
「
老
人
照
顧
者
之
性
別
分
布
及

負
擔
」
進
行
文
獻
整
理
。

一
、
男
性
老
人
與
女
性
老
人
的
醫
療
保
險
和
患
病

狀
況
之
分
布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及
內
政
部
自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
起
至
七
十
八
年
進
行
之
全
省
性
大
型
老
人
狀
況
調

查
，
會
針
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之
醫
療
健
康
狀

況
等
進
行
資
料
收
集
。
此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近
三
個

月
內
患
病
的
老
人
雖
佔
一
半
以
上
(
六
四
﹒
二
三

)
，
但
其
中
四
﹒
六
三
佑
的
老
人
(
五
萬
五
千
人

)
需
別
人
照
顧
。
這
些
需
別
人
照
顧
者
，
大
部
分

(
七
八
﹒
七
八
%
)
由
家
人
照
顧
;
住
入
療
養
機

構
者
雖
比
七
十
五
年
高
出
二
倍
，
但
合
起
來
僅
佔

一
一
﹒
七
五
佑
。
因
此
，
老
人
照
顧
中
，
需
照
顧

程
度
高
的
病
患
其
家
庭
照
顧
並
不
是
一
個
輕
鬆
的

課
題
。
同
一
研
究
中
間
及
老
人
患
疾
的
病
名
時
，

光
僅
是
腦
中
風
癱
瘓
者
就
高
達
四
萬
人
之
多
。
另

一
研
究
根
攘
腦
中
風
盛
行
率
估
計
，
四
十
歲
以
上

之
中
風
者
可
達
六
萬
八
千
人
(
邱
啟
潤
，
一
九
八

八
)
。
也
就
是
老
人
慢
性
病
並
不
只
是
在
六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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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以
後
才
得
。
不
少
不
幸
的
家
庭
，
在
家
人
未
到

社
會
所
定
的
老
人
年
齡
時
，
便
已
面
臨
到
沉
重
的

醫
療
照
顧
負
擔
。

表
五
為
男
女
老
人
在
保
險
及
患
病
狀
況
之
分

布
。
此
表
顯
示
，
女
性
老
人
「
無
保
險
」

在五、壹灣地區 65歲以上男女兩性主人之保險及志為狀況

(以千人為單位〉

(男…|女 (N=5昀
N 1%1 N I % 

無醫療保自(險及優待人者) 223 35 57 
患患病病無者 顧三個能力月需內 照顧者 388 61 374 67 

23 3.6 32 5.7i 

腦癌 中 症風症攝 12(1) 10(2) 

41((01) ) 92((02) ) 
心臨
老人痴呆 3(1) 2(0) 
高 血 壓 11(3) 13(3) 
關節炎、風混症 7(3) 13(2) 
糖 尿 病 4(0) 9(2) 

、
「
息

註:資料來源為主計處1990 r老人狀況調查報告」之表11 、表13及表17 。

( )內之值為未獲醫療治療者人數(千)

病
」
、
及
「
患
病
需
人
照
顧
」
之
情
形
均
較
男
性

為
高
。
尤
以
「
患
病
需
人
照
顧
」
三
個
上
，
有
三

萬
多
位
女
性
老
人
，
比
男
性
老
人
高
出
九
萬
人
之

多
。
男
女
患
重
疾
者
中
，
腦
中
風
和
高
血
壓
比
例

都
高
，
女
性
重
疾
病
患
中
有
一
萬
一
千
人
未
獲
治

療
，
男
性
有
九
千
人
未
獲
治
療
。

患
重
疾
病
需
人
照
顧
之
老
人
，
大
部
分
(
九

O
M
m左
右
)
仍
與
子
女
或
配
偶
住
，
住
安
養
機
構

的
僅
為
少
數
，
但
亦
有
一
二
%
至
四
侈
的
老
人
獨
居

(
見
表
六
)
。
另
一
份
針
對
婦
女
的
調
查
(
內
政

部
，
一
九
八
九
)
亦
顯
示
，
老
人
生
病
(
不
論
是

本六、志病無白頗能力是?之居住狀況

居住狀況 |了十Z一
1( 

4( 12.5) 

|15; 臼 2州州

|2別叫 3肌 0)
註:取自主計處1990 r老人狀況調查報告」表12

9.4) 3( 

O( 

4.3) 

4.3) 

1( 

4( 17 .4) 

4.3) 

獨居

僅與配偶住

固定與子(女)住

計

安養機構

輸住

ρ、
日

公
婆
或
父
母
)
，
請
君
護
及
非
家
庭
君
龍
的
比
例

很
倍
(
二
M
m至
四
%
)
，
家
人
為
生
主
要
照
顧
及

主
要
君
護
方
式
。

二
、
老
人
接
病
看
頭
者
之
性
別
分
布

老
人
慢
性
重
疾
病
患
的
君
護
，
帶
來
巨
大
的

社
會
心
理
成
本
。
照
顧
者

(
S
Z
E
Z
G
的
負

荷
及
社
會
支
持
之
研
究
在
國
內
外
均
已
展
閱
(
邱

啟
潤
等
，
一
九
八
八
;
于
博
丙
'
一
九
八
九
;
戴

玉
慈
等
，
一
九
九
O
;
ω
己
]
門gg
w

旦
旦

W
S
∞
O
U

回
旦
旦
的
w
巴
∞
串
)
。
其
中
主
要
君
護
者
之
性
別
分

布
亦
成
為
值
得
注
意
之
論
題
。
表
七
的
全
國
性
資

料
顯
示
，
男
性
重
疾
老
人
的
主
要
君
護
人
七

O
M加

至
八
O
M
m為
女
性
，
其
中
文
以
配
偶
為
主
，
但
女

性
重
疾
之
主
君
護
人
，
男
性
只
在
四
O
M
m左
右
，

配
偶
的
比
例
比
兒
子
還
低
。
主
要
君
護
者
則
以
「

媳
婦
」
、
「
女
兒
」
為
多
，
雖
然
「
母
親
」
、
「

婆
婆
」
的
媳
婦
、
女
見
比
例
不
一
，
但
兩
者
合
計

卸
十
分
類
同
。
此
結
果
引
起
學
界
的
注
意
，
以
「

女
兒
照
顧
比
例
極
少
」
(
採
較
低
的
比
值
)
與
「

媳
婦
膨
脹
自
己
對
公
婆
的
貢
獻
」
(
亦
僅
相
信
兩

組
中
較
低
的
比
值
)
為
解
釋
。
然
而
這
樣
的
解
釋

不
能
表
達
「
媳
婦
/
女
兒
」
照
顧
佔
五
O
M
m以
上

一 177 一月六年一十八閻氏手中



性
一
婆
一

51. 3 

15.2 

56.6 

26.9 

25 .4 

52.3 68.1 

9.1 

11.3 

79.7 

配偶

合計

男性照顧者

媳婦

女見

'
兒
子
則
仍
在
地
以
下
的
統
計
結
果
，
其
解
釋
亦

無
對
慢
性
重
疾
老
人
照
實
際
經
驗
為
基
礎
。

事
實
上
，
國
內
護
理
專
業
界
已
開
始
注
意
老

人
重
疾
對
家
人
的
衝
擊
。
例
如
，
于
博
丙
(
一
九

八
九
)
的
住
院
中
風
病
患
的
研
究
發
現
，
即
使
在 14 .4 

24.6 

20 .4 

23.1 19.0 

配偶

兒子

女婿

29 .4 

他其

2.6 

100.0 I 100.0 I 100.0 I 100.0 
總計IcN=1077千)1 N=915è千)1 N=96Zè千)1 N=947è千〉

資料來源:拈取自內政部， 1989 r聖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」

表5-15 ， 5-23 ， 16-13 ， 6-20 。

註:此表數值為蓋灣地區 25-59 戲婦女之公婆父母患重疾時之主要照顧

者分布%

39.0 43.5 19.0 合計

1.9 

1. 6 

2.6 

1.9 

0.6 

0.7 

0.6 

君護

其他

住
院
期
間
，
大
部
分
的
照
顧
職
責
仍
在
家
人
身
上

，
其
中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照
顧
者
的
性
別
特
質
十
分

突
顯
。
當
患
者
為
男
性
病
人
時
，
病
患
照
顧
錢
乎

全
是
以
妻
子
為
主
，
女
兒
媳
婦
有
時
亦
會
協
助
，

但
是
如
果
患
者
為
女
性
，
則
其
先
生
鮮
少
為
主
要

照
顧
者
，
照
顧
的
職
責
便
落
在
女
兒
或
媳
婦
身
上

。
家
人
中
風
後
，
家
人
若
顧
者
在
身
心
健
康
、
社

交
活
動
、
上
班
就
學
、
家
庭
關
係
'
居
住
的
環
境

均
受
影
響
。
戴
玉
慈
等
(
一
九
九
0
)
曾
針
對
九

十
七
位
中
風
患
者
出
民
後
的
家
庭
衝
擊
進
行
研
究

，
他
們
發
現
中
風
者
中
男
女
比
例
上
雖
相
差
不
大

(
男
五
十
三
人
，
女
四
十
四
人
)
，
但
是
主
要
照

顧
者
(
不
論
是
出
院
期
間
或
出
院
以
後
)
仍
以
女

性
家
屬
之
之
比
例
為
高
，
均
超
過
八
O
M
m。
這
些

家
庭
照
顧
者
之
社
交
活
動
嚴
重
的
受
到
眼
制
外
，

還
有
一
八
﹒
六
佑
的
的
家
庭
有
一
人
必
須
辭
掉
工

作
(
或
休
學
)
以
便
照
料
病
患
(
見
表
八
)
。
此

外
，
照
顧
的
安
排
方
式
不
少
，
包
括
由
媳
婦
女
兒

輪
流
照
顧
亦
是
其
中
一
種
方
式
，
此
現
象
是
否
能

解
釋
表
七
中
「
媳
婦
」
、
「
女
兒
」
在
主
要
照
顧

比
例
上
資
料
之
不
一
致
，
仍
值
得
進
一
步
探
討
。

此
項
研
究
亦
發
現
九
項
家
庭
衝
擊
中
，
影
響
最
小

的
是
「
經
濟
影
響
」
'
「
社
會
」
、
「
心
理
」
之

影
響
為
最
大
。

另
一
項
中
風
病
思
主
要
照
顧
者
之
研
究
(
邱

啟
潤
等
，
一
九
八
八
)
亦
發
現
主
要
照
顧
者
以
女

性
居
多
外
，
其
比
例
依
次
為
配
偶
、
媳
婦
兒
子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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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八、主妥照顧者的社會人口資料及負持抗況

一竺主要照顧者特質一一|一 -1 」 ω 
病患特質

男/女紹

中風時間

需照顧程度

主要照顧者特質

主要照顧者角色

一女性居多

一關係結構

自己偶

媳婦

兒子

女兒

一嚴重負荷特質

(1)出遠門受嚴重影響

(兮其中辭去工作

(估原有工作者50克)

(吋受家中氣氛沉重嚴重影響

(4)嚴重感到.心情況悶

(份上街購物時間嚴重影響

車倦程度嚴重

55.7/44.3 

1-10年，平均10.51月

一高農依輯 24% 

一部分依頓 50% 

一完全獨立 263百

出院前

(平均住院51 日)

72.80克 81. 4 

58.60%1 37.1 

25.70~屆

8.呦| 25.7 

2.90克

28.60均 1 (1)家人社交活動

18.573百 1 (2)工作、求學

22.90結 1 (3)家身體健康

18.60%1 (4)心理情緒

20.00%1 (5)家庭關係

17.10% 

感極度不耐煩 1 20.003屆

*造成家庭街激九項中最低的是「經濟影響」

54.6/45 .4 

一兩側雖瘓 16.5括

一一側曬瘓 83.5結

出臨後三個月

3.7位家人

輪流照顧

74.2均

18.63百

14.5% 

10.。結

1.0% 

82.1 

47 .4 

25.7 

1. 7位家人

直接照顧

32.73百

6.1% 

14.3% 

6.1% 

3.1% 

註: (1)邱啟潤等 (1988) r居家中風病人之主要照顧者負荷情形及相關因素探討」表→、三、入。

(母戴玉惑、等 (1990) r罹唐、中風對家庭之街擊」表一、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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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兒
。
此
研
究
發
現
雖
然
出
院
後
二
六
佑
的
病
人

已
完
全
獨
立
僅
二
四
%
為
高
度
依
賴
，
但
是
主
要

照
顧
者
中
仍
有
二
八
M
m社
會
行
動
嚴
重
受
阻
，
二

三
M
m受
家
中
氣
氛
嚴
重
影
響
，
心
情
極
為
沉
悶
、

疲
憊
、
不
耐
者
亦
在
二

O
M
m左
右
。
其
中
八
成
的

主
要
照
顧
者
希
望
他
們
自
己
能
得
到
幫
助
，
其
中

包
括
照
顧
的
知
識
技
術
、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及
情
緒

行
動
支
援
，
使
其
喘
一
口
氣
，
九
成
的
照
顧
者
認

為
患
者
本
人
亦
需
要
外
界
醫
療
、
復
健
及
精
神
上

的
協
助
。
戴
氏
的
研
究
(
一
九
九
0
)
亦
發
現
復

健
治
療
不
但
改
善
病
人
的
自
我
照
顧
能
力
，
亦
促

進
家
屬
照
顧
病
人
的
能
力
，
故
建
議
，
病
患
的
復

健
治
療
亦
應
增
強
。

老
人
病
息
照
顧
雖
具
有
由
非
專
業
之
女
性
家

屬
擔
當
的
規
範
'
但
是
此
規
範
是
否
仍
會
持
續
到

未
來
則
是
值
得
深
思
的
問
題
。

劉
仲
各
等
(
一
九
九
0
)
在
一
項
「
大
專
軍

訓
護
理
課
程
問
題
」
研
究
中
，
發
現
現
代
大
學
生

仍
大
部
分
認
為
「
護
理
是
女
人
的
事
」
。
只
是
女

性
照
顧
的
重
心
已
自
傳
統
的
「
事
翁
姑
」
、
「
事

夫
」
轉
到
兒
童
。
此
研
究
對
象
的
女
生
也
表
現
出

對
傳
統
照
顧
角
色
的
忽
視
及
排
斥
，
並
由
於
女
性

意
識
而
堅
持
男
生
也
應
修
習
護
理
。

這
些
被
社
會
所
期
待
的
非
專
業
照
顧
者
，
不

是
對
她
們
被
期
待
扮
演
的
角
色
沒
有
認
知
，
而
是

把
傳
統
的
服
侍
兮
立
〈
戶
口
古
巴
及
照
顧2
月
古
巴

觀
念
分
開
了
，
而
且
她
們
也
把
健
康
(
出
g
E
C

及
疾
病

(
E
E
凹
的
)
亦
視
為
兩
回
事
，
在
這
樣
的

概
念
之
下
，
她
們
將
自
己
的
未
來
照
顧
者
角
色
定

位
在
急
救
及
婦
嬰
保
健
上
，
而
非
對
先
生
及
公
婆

的
服
侍
'
並
且
認
為
男
性
應
學
習
自
我
照
顧
。
因

此
她
們
的
護
理
學
習
意
願
在
於
急
救
與
婦
嬰
保
健

，
認
為
病
人
的
照
顧
工
作
應
留
給
專
業
護
理
人
員

，
所
以
對
病
患
護
理
之
學
習
意
願
極
低
。

伍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從
以
上
文
獻
的
整
理
，
作
者
針
對
目
前
知
識

建
構
上
有
關
「
老
人
照
顧
」
的
迷
恩
(
自

1
2
)

進
行
修
正
。
以
下
為
初
步
整
理
出
的
八
大
迷
思
與

修
正•• 

迷
思
一•• 

老
人
的
身
心
經
濟
狀
況
均
差
，
需
要
子

女
的
照
顧
。

修
正
一
:
大
部
分
的
老
人
身
心
健
康
，
願
意
繼
續

參
與
社
會
，
不
應
將
健
康
老
人
視
為
「

依
賴
」
、
「
無
助
」
的
重
體
。

迷
思
二
•• 

國
內
大
部
分
的
老
人
與
「
子
女
」
同
住

，
或
與
「
子
」
同
住
、
受
「
子
女
」
奉

養
(
照
顧
)
或
「
兒
子
」
奉
養
(
照
顧

)
。

修
正
二
:
最
高
比
例
的
居
住
方
式
是
與
「
子
/
媳

」
同
住
，
受
「
子
/
媳
」
奉
養
(
照
顧

\J 

。

迷
思
一
二
:
國
內
老
人
與
「
女
兒
」
同
住
者
極
少
，

未
來
同
住
可
能
亦
低
。

修
正
一
二
:
國
內
老
人
與
「
女
兒
/
女
婿
」
同
住
者

較
少
，
但
同
住
比
例
增
加
極
快
，
意
願

上
亦
受
到
半
數
男
性
(
女
婿
)
接
受
。

此
外
，
女
兒
/
女
婿
接
受
娘
家
幫
助
的

情
形
比
受
公
婆
家
更
鉅
，
出
現
「
男
」

、
「
女
」
雙
方
親
戚
不
平
等
的
交
換
。

迷
思
四.• 

未
與
子
女
同
住
之
老
人
，
問
題
較
大
，

需
社
會
福
利
較
高
，
而
三
代
同
堂
者
，

表
示
傳
統
孝
道
仍
持
續
。
老
人
適
應
較

無
匿
乏
。

修
正
四•• 

未
同
住
的
老
人
並
不
一
定
缺
乏
子
女
的

支
持
，
同
住
的
老
人
亦
可
能
會
受
到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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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磨
擦
的
壓
力
。
例
如
，
對
男
性
已
婚

老
人
而
言
，
其
心
理
適
應
的
平
均
狀
況

反
比
不
同
住
的
老
人
差
。

迷
思
五
.• 

患
重
病
的
老
人
主
要
靠
配
偶
照
顧
，
其

次
是
兒
子
兒
媳
，
女
兒
極
少
照
顧
。

修
正
五
:
患
重
疾
的
男
性
老
人
主
要
靠
配
偶
照
顧

，
其
次
是
媳
婦
，
而
患
重
疾
的
女
性
老

人
主
要
靠
媳
婦
/
女
兒
照
顧
，
其
次
是

見
子
，
配
偶
照
顧
比
例
較
低
。
因
此
重

病
君
護
仍
以
女
性
為
主
。
不
過
見
子
(

無
女
婿
資
料
)
君
護
父
母
的
比
例
亦
達

%
左
右
。

迷
思
六•• 

老
人
的
經
濟
支
持
，
大
部
分
來
自
兒
子

，
女
兒
極
少
分
擔
。

修
正
六•• 

經
濟
的
來
源
來
自
「
子
/
媳
」
的
家
庭

支
出
，
由
「
女
婿
/
女
兒
」
分
擔
的
較

少
。

迷
思
七•• 

患
重
疾
老
人
對
家
人
的
衝
激
主
要
是
經

濟
方
面
醫
藥
等
費
用
支
出
，
護
理
照
顧

方
面
家
人
大
部
分
均
能
解
決
。

修
正
七
•. 

老
人
患
重
病
，
對
家
人
(
特
別
是
主
要

照
顧
者
)
的
衝
激
，
主
要
是
社
會
、
心

理
層
面
，
而
非
經
濟
層
面
。
照
顧
者
由

於
長
期
的
社
交
活
動
斷
絕
，
禁
鋼
在
家

中
，
其
心
理
壓
力
疲
憊
及
家
人
關
係
之

惡
化
，
影
響
生
活
品
質
甚
大
。
八
成
主

要
照
顧
者
希
望
得
到
幫
助
，
九
成
以
上

的
照
顧
者
認
為
患
者
需
得
到
外
界
的
協

助
。
大
部
分
主
要
照
顧
者
認
為
對
於
慢

性
中
風
病
人
照
顧
，
當
前
社
會
需
要
「
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」
及
「
慢
性
療
養
機
構

」
。

迷
思
八•• 

研
究
中
，
主
要
照
顧
者
中
媳
婦
與
女
兒

照
顧
之
比
例
不
一
致
，
致
使
研
究
者
認

為
媳
婦
女
兒
對
重
病
公
婆
的
照
顧
貢
獻

，
有
「
言
過
其
實
」
、
「
自
我
膨
脹
」

之
嫌
。

修
正
八•• 

慢
性
重
疾
的
老
人
君
護
漫
長
沉
重
，
往

往
出
現
超
過
一
人
共
同
照
顧
及
輪
流
照

顧
之
特
質
。
從
眾
研
究
者
如
果
僅
以
單

選
「
主
要
照
顧
者
」
'
會
導
致
資
料
的

偏
誤
，
宜
進
一
步
分
析
。

根
攘
以
上
的
資
料
，
研
究
者
進
一
步
發
展
一

個
「
老
人
家
庭
照
顧
之
社
會
心
理
模
式
」
(
見
表

九
)
做
為
理
論
的
再
出
發
。
此
架
構
以
雙
人
關
係

為
對
象
，
探
討
「
社
會
規
範
」
、
「
社
會
交
換
(

報
恩
)
之
基
礎
」
、
及
「
實
際
照
顧
之
能
力
」
之

特
質
，
並
作
了
下
列
假
設•• 

壁壘?堡壘呵

假
設
一•• 

老
夫
妻
之
間
共
社
會
交
換
之
基
礎
，
但

在
現
範
與
實
際
照
顧
能
力
上
卸
出
現
較

偏
專
l

夫
的
平
衡
狀
況
。

假
設
二•• 

子
、
女
對
父
母
幸
養
均
具
有
社
會
交
換

之
基
礎
，
但
是
子
在
實
際
君
護
能
力
上

十
分
有
限
，
而
女
兒
叉
礙
於
社
會
規
範

'
難
以
實
行
。

假
設
三•• 

媳
婦
、
婿
對
公
婆
、
岳
父
母
均
缺
乏
「

報
恩
」
之
社
會
交
換
基
礎
，
但
社
會
規

範
要
求
媳
婦
孝
順
公
婆
，
盡
最
大
的
照

顧
之
職
責
。

老人照顧之雙人
關係

老妻→老夫

-? ++ + 老夫→老妻

-? 

9.9. 
+
，
一

++ ++ 
十+

子→父(母)

媳→公(婆)

女→父(母)

-? 

++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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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設
四•• 

實
際
進
行
照
顧
的
女
性
，
大
部
分
在
重

病
君
護
時
，
仍
缺
乏
專
業
君
護
能
力
，

且
一
部
分
女
性
缺
乏
照
顧
的
動
機
及
「

心
理
社
會
」
方
面
之
照
顧
能
力
。
反
過

來
說
，
男
性
中
卸
不
乏
具
照
顧
潛
能
的

人
口
比
例
。

根
按
這
樣
一
個
架
構
，
作
者
對
未
來
的
研
究

及
政
策
取
向
上
做
以
下
的
建
議
。

U
M研
究
芳
面
.• 

由
於
文
獻
的
探
討
過
程
，
發
現
「
老
人
」
及

「
性
別
」
的
刻
板
印
象
及
錯
誤
假
設
，
不
僅
存
在

於
影
響
社
會
建
構
極
大
的
政
策
者
及
媒
體
之
中
，

亦
普
遍
地
社
會
科
學
家
的
知
識
建
構
體
系
，
並
已

進
入
政
策
建
議
之
層
次
。
由
於
社
會
科
學
在
知
識

建
構
上
應
具
有
之
「
澄
清
假
說
」
、
「
解
釋
刻
板

印
象
」
基
本
精
神
，
而
非
「
刻
板
印
象
」
之
再
製

和
增
強
，
因
此
對
於
未
來
的
「
老
人
照
顧
」
各
方

面
研
究
之
主
要
建
議
，
在
於
研
究
者
本
身
對
於
「

老
人
」
及
「
兩
性
關
係
」
之
文
化
體
系
的
自
覺
，

避
免
將
個
人
之
「
刻
板
印
象
」
不
經
「
科
學
」
探

討
便
納
入
解
釋
和
推
論
，
甚
至
下
結
論
和
做
政
策

建
議
。
本
篇
文
獻
整
理
所
提
出
的
八
大
迷
思
及
模

式
，
基
於
資
料
零
散
、
井
斷
而
未
能
「
系
統
」
、

「
深
入
」
地
進
行
證
賞
、
否
證
或
對
未
來
做
推
佑

。
因
此
「
性
別
」
與
「
老
人
照
顧
」
的
研
究
論
題

仍
是
極
待
開
發
耕
耘
的
一
斤
園
地
，
特
別
是
與
未

來
老
人
政
策
有
關
之
研
究
，
其
推
估
的
基
礎
上
除

了
老
人
「
量
」
的
變
化
外
更
應
注
意
到
「
健
康
狀

態
」
、
「
社
會
心
理
」
及
「
規
範
」
的
變
遷
。

M
H政
策
芳
面
﹒
.

根
攘
以
上
社
會
上
的
八
大
迷
思
，
在
政
策
的

努
力
方
向
上
作
下
列
的
建
議
﹒
-

L

打
破
人
口
老
化
的
「
老
人
依
賴
增
加
」
之

恐
慌
，
對
健
康
老
人
提
倡
「
健
康
社
會
參
與
」
及

具
彈
性
之
提
倡
「
修
正
式
家
庭
支
持
體
系
」
(

臣
。

E
E
O
已
Z
Z

旦
旦

F
B

且
可
)
，
以
減
少
「
居

住
空
間
下
之
壓
力
，
三
代
同
居
下
的
代
閱
(
特
別

是
婆
l

媳
)
磨
擦
。
同
時
加
強
老
人
的
「
自
我
照

顧
」
、
「
配
偶
相
互
照
顧
」
及
「
代
間
主
動
性
相

五
的
溝
通
扶
持
」
之
能
力
。

且
從
成
人
教
育
及
社
會
輿
論
著
手
，
促
進
「

男
家
」
、
「
女
家
」
親
屬
支
持
上
之
彈
性
及
平
衡

，
使
老
人
照
顧
的
基
礎
來
自
親
情
與
恩
情
平
等
交

換
，
以
提
高
老
人
及
照
顧
者
之
生
活
品
質
與
照
顧

過
程
之
社
會
意
義
。

a

加
強
男
性
人
口
「
自
我
照
顧
」
及
「
照
顧

他
人
」
的
教
育
(
如
護
理
)
，
男
性
人
口
平
等
享

有
「
自
助
」
與
「
相
互
扶
持
」
的
生
活
意
義
，
減

低
文
化
上
對
男
性
角
色
「
僵
化
」
上
的
傷
害
。

4

增
加
人
口
面
對
「
老
年
」
、
「
疾
病
」
、

「
死
亡
」
的
各
種
心
理
、
社
會
的
調
適
單
備
，
以

及
社
會
制
度
對
有
關
法
律
、
經
濟
上
的
制
度
上
調

適

E

對
於
「
患
病
」
老
人
的
照
顧
，
宜
減
輕
家

人
照
顧
負
擔
為
原
則
，
提
昇
專
業
醫
療
「
醫
療
團

隊
照
顧
」
層
面
之
功
能
，
使
婦
女
的
過
重
負
擔
由

專
家
及
家
中
其
他
成
員
共
同
分
擔
，
特
別
是
社
區

式
之
居
家
護
理
(
吳
美
月
，
一
九
八
五
;
余
玉
眉

，
一
九
九
0
)

。
並
增
加
安
養
撥
構
，
成
為
替
代

性
的
照
顧
者
。

a

位
期
在
醫
療
專
業
體
系
未
能
承
擔
照
顧
的

現
狀
下
，
增
加
「
醫
療
照
顧
」
及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
體
系
對
女
性
照
顧
者
的
各
種
資
訊
、
服
務
。
使
得

現
有
老
人
醫
療
服
務
網
將
「
主
要
照
顧
」
納
入
，

重
行
分
一
配
其
資
源
。

參
考
文
獻

一
、
中
丈
部
份

于
博
丙
一
九
八
九
「
中
風
病
人
住
院
期
間
身

心
反
應
、
社
會
支
持
及
自
我
照
顧
能
力
之
改

變
的
探
討
」
'
臺
灣
大
學
護
理
學
研
究
所

內
故
部
一
九
八
九
「
蓋
灣
地
區
婦
女
生
活
狀
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臺
北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一
九
九

O

「
中
華
民
國
臺
灣
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」
臺
北

行
政
民
衛
生
署
一
九
七
一

l
l

一
九
八
九
衛
生

統
計
臺
北
: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社

余
玉
眉
一
九
九

O

「
居
家
照
顧
納
入
全
民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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